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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觀點紀錄

一、前言

林萍章醫師：醫藥分業是世界潮流，在基層醫療機構或醫

學中心都有，但是情況不太一樣。美國醫藥分業的情況作得蠻

好的，如醫療機構裡的CPR團隊，除了醫師、麻醉師、護理師

外，也包括藥師。CPR現場醫師若要施打強心藥，藥師便會拿

出配好藥的注射器給醫師，由醫師直接施打。回到這次大法

官解釋的部分，過去臺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分別針

對「急迫情形」有不同解釋，以長庚紀念醫院的加護病房來

說，可能從寬解釋，即便每天都是處於急迫的狀況，但加護

病房卻只備有十種ACLS（高級心臟救命術，Advanced Cardiac 

Life Support）之急救用藥，其他藥品（如心律不整的用藥）

還是要由醫生開立緊急處方後派人至藥局緊急領取。大法官解

釋出來後會不會讓醫學中心改變做法？此次大法官宣告違憲的

部分應該如何重新規定？都是值得思考的地方。

二、名家觀點

（一）毛慧芬醫師：聲請釋憲的動機

1. 「醫療急迫」的定義與使用藥品的範圍為何？

除了醫師在緊急醫療處置時當場給予的「口服藥」與「針

劑」外，難道沒有其他的藥品嗎？以婦產科為例，如病人陰道

搔癢的問題，我們會幫病人作灌洗並給予塞劑、擦藥膏，這些

都是口服藥與針劑以外的藥品。

2. 為病人健康著想卻被開罰

診所開業後採取聘請藥師的做法，事實上是考量到一般門

診病人通常期待看診後立即拿到藥品，若診所無法提供這項

服務也可能導致病人選擇到醫院就醫，反而導致醫療費用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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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，也不利於社區醫療推廣。被裁罰的當時其實是遇到藥師離

職，因臨時聘請不到藥師而選擇釋出處方箋，但也因而有許多

病人反應跑了好幾家藥局都找不到醫師開的藥，為避免病人病

情惡化，便請病人簽具緊急調劑同意書，由醫師開給藥品攜回

使用。此外，為避免被認定為詐領健保費，選擇以釋出處方箋

的方式申報費用，為什麼幫健保局省錢卻被開罰？

3. 診所聘請藥師的困難

藥師一日合理調劑量為60張處方箋，對於看診人數不多的

小型診所而言，為了避免病人拿不到藥品甚或因而選擇至其他

地方看診，診所通常還是會聘請藥師，但為了符合勞動基準法

的規定，藥師可能不願意一日工作超過8小時，診所若因此需

聘請多名藥師則可能不敷成本。

4. 醫師是用藥安全的把關者

醫師受過藥理訓練，也具備足夠藥品調劑的專業能力，醫

師法第13條已明定醫師處方箋應記載事項，可見醫師有開立

處方能力，而處方內容必須包括藥名、劑量、用法，且須以

口頭說明（醫師法第12條之1）或於藥袋上載明（醫師法第14

條），可見醫師是病人用藥的主要資訊來源，以實際執業經驗

為例，常有病人向藥師領藥後因為對用藥方式不甚了解，再度

進入診間向醫師詢問，此時醫師扮演的角色即是用藥安全的把

關者。

（二）黃品欽律師：釋憲緣起與釋字第778號解釋內容說明 

6年前協助毛慧芬醫師處理案件，從訴願、行政訴訟一路

下來，可以發現醫藥分業政策在基層診所實施所造成的困境其

實不是用簡單的函釋就可以處理的，「醫療急迫」的態樣存

有多樣性，是否可僅限於「在醫療機構內立即使用藥品」、

「當場施與針劑或口服藥劑」？我認為是不合理的，以下簡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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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釋字第778號解釋作說明。

1. 限制醫師藥品調劑權是否侵害醫師工作權？

多數意見認為限制醫師藥品調劑權是合憲的，由於只是對

於醫師執業自由的限制，因此採取低度的違憲審查標準，但有

大法官認為應該採取中度審查標準，更有大法官表示應該提升

至嚴格的審查標準，因為已實質剝奪醫師的調劑權。

2. 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0條與相關函釋逾越母法規範

依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0條規定，「醫療急迫情形」係指醫

師於醫療機構為急迫醫療處置，須立即使用藥品之情況。而按

FDA藥字第1000017608號函，所謂「立即使用藥品」指的是當

場施與針劑或口服藥劑。毛慧芬醫師除了當場施與塞劑外，還

因另外交付了3天份的藥品而遭到開罰。為什麼醫療急迫情形

是藉由醫師的行為作判斷？也就是說，只要醫師非在醫療機

構內當場施與藥劑或口服藥劑就不屬於醫療急迫情形。事實

上，病人病情是持續變動的，以醫療機構內、外劃分醫療急迫

情形並不合理。

2019年2月12日衛授食字第1079039725號函指出，「立

即使用藥品」係指「病人有危害生命身體之安全，醫師於急

迫醫療處置時，得當場施與之各種藥品，包含外用藥品。」

此外，「倘依其專業就個案情形判斷，個案有疾病發作之可

能，且未立即服用緊急用藥恐有危害安全之虞，醫師得另調劑

緊急用藥，供個案至藥局調劑領藥期間備用，⋯⋯」雖然稍微

放寬了一點限制，但放寬的範圍僅限縮在病人離開醫療機構前

往藥局領藥的這一小段期間。究竟「醫療急迫情形」應如何解

釋？試從醫療相關法規觀察，可以大概歸納出以下幾種解釋可

能：

（1）醫療機構、醫師有急救義務的「危急病人」

醫療法第60條第1項：「醫院、診所遇有危急病人，應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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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適當之急救，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

措施，不得無故拖延。」醫師法第21條：「醫師對於危急之病

人，應即依其專業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，不得無故拖

延。」此處指的應該是若不立即給予急救，將對病人生命、身

體造成嚴重危害結果之危急情形。

（2）醫師得以通訊方式診察的「急迫情形」

醫師法第11條規定：「醫師非親自診察，不得施行治療、

開給方劑或交付診斷書。但於山地、離島、偏僻地區或有特

殊、急迫情形，為應醫療需要，得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指定之醫師，以通訊方式詢問病情，為之診察，開給方

劑，並囑由衛生醫療機構護理人員、助產人員執行治療。」這

裡的「急迫情形」是否與前述「危急病人」意思相當？其內

容、範圍應該有程度上的差異。

（3）緊急醫療救護法的「生命之急迫危險」

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4條之2規定：「救護人員以外之人，

為免除他人生命之急迫危險，使用緊急救護設備或施予急救措

施者，適用民法、刑法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。救護人員於非

值勤期間，前項規定亦適用之。」大法官協同意見書中也提

及，醫師在醫療機構內施與藥品須依照函釋規定為之，在醫療

機構外則可以此條文作為免責依據。

（4）因「病情急迫」而可採取特定治療方式

精神衛生法第49條：「精神醫療機構因病人病情急迫，經

一位專科醫師認有必要，並依第50條之規定取得同意後，得施

行下列治療方式：一、電痙攣治療。二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

公告之治療方式。」

「醫療急迫情形」應如何解釋，應該從立法目的出發，

以病人健康為優先考量，而其所涉及的面向又可分別就人、

事、時、地、物進行探討。例如，應由何人判斷是否屬於醫

療急迫情形？是交由醫師專業裁量或是以病人主觀認知為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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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？以急診室為例，每位到急診室的病人主觀上可能都認為自

己的情況急迫，但事實上並不然，也因此才輔以急診檢傷分類

的客觀標準判斷病人就診的優先順序。再者，何種疾病或病情

進展可能屬於醫療急迫情形？若病人無法及時取得藥品而可能

延誤病情，例如藥局並無常備處方箋之藥品或是藥局當天無營

業等情況，又或者病人行動不便難以移動至藥局取得藥品等狀

況時，是否有可能例外賦予醫師藥品調劑權？如肯認醫師此時

有藥品調劑權，則該調劑藥品的範圍也是值得探討的議題，亦

即醫師能否開立多天份的藥品交予病人返家服用？另外，關於

簽署緊急調劑同意書的部分，不應理解為是醫師想脫免法規的

工具，此同意書的性質應該是類似於手術同意書，在醫師判斷

病人有其醫療急迫性而有必要立即給藥時，才交由病人簽署該

同意書，一方面是保護醫師，另一方面也是讓病人得以了解其

自身病情有其急迫性，此時醫師更應積極向病人說明返家時除

服用藥品，隨時注意自身狀況，如服藥後仍有持續不適或未改

善等狀況，應立即至醫院急診等重要注意事項。

最後，未來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0條應如何修訂，仍應秉持

病人「健康優先、用藥安全、用藥便利」三個大原則去作調

整，此方為病人之福，也更能符合本號解釋所指明「有關機關

亦應配合醫藥分業實際發展程度，衡酌系爭規定一醫師得例外

調劑藥品之範圍是否足敷病人醫療權益維護之最高利益，適時

檢討並為合理之調整」之意旨。

（三）余萬能理事長：以醫藥分工談藥品調劑權之歸屬

醫藥是為病人服務的團隊，談的是醫藥分工。藥事法第

102條是政府提案，立法初始的想法，就是促成醫藥分工合

作，提升用藥安全，所產生醫藥衝突的情形，並非樂見。由前

面各位專家學者所談內容可發現，其實問題是出在政府未能全

力促成，大法官在解釋文中亦指出，有關機關必須讓社區藥局




